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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業績補償協議書

修改業績補償協議書

本公司與廣藥集團（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在2021年8月18日訂立了業績補償補充協
議，據此，本公司及廣藥集團有條件地同意(i)將保證期間由分別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2020年12月31日止及2021年12月31日止的三個財政年度改為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的財政年度及分別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及2022年12月31日止的兩個財政年度；(ii)
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之財政年度的保證收入從人民幣171.45百萬元改為人民幣
162.65百萬元；及(iii)將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之財政年度的保證收入定為人民幣
171.45百萬元。

該臨時股東大會及通函

本公司將舉行該臨時股東大會，讓股東審議及酌情批准業績補償補充協議。本公司將
在適當的時候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

1. 引言

(a) 本公司在2018年公告中宣佈了以下者等的事項：

(i) 本公司與廣藥集團訂立了(A)商標購買協議，據此，廣藥集團有條件同意
轉讓而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收購目標商標，代價為現金人民幣
1,389,122,631元（不含增值稅）；及(B)業績補償協議書，內容有關倘若經審
核收入低於廣藥集團據此所保證的金額，廣藥集團要向本公司作出的補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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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業績補償協議書，本公司及廣藥集團協定，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的三個財政年度（倘商標購買事項在2019年完成）營運商標產生的許可費收
入總額的80%（即廣藥集團從前對提高營運商標的聲譽及價值時作出貢獻的
份額）扣除(i)委託費用，(ii)稅金及(iii)其他支出（「經審核收入」，將由本公
司聘請的具有證券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審核）少於人民幣486.97百萬元（「保
證收入」（附註1）），廣藥集團將支付補償予本公司。倘經審核收入低於保
證收入，廣藥集團將按照以下公式計算的金額（「補償金額」）向本公司支付
補償：

補償金額 ＝

（保證收入－經審核收入）
x 人民幣1,387,748,100元（附註2）

保證收入

附註：

1. 保證收入為2019年的保證收入（人民幣152,870,000元）、2020年的保證收入
（人民幣162,650,000元）及2021年的保證收入（人民幣171,450,000元）之和。

2. 即獨立估值師採用收益基礎估值法評估的營運商標評估值，不含增值稅。

(iii) 商標購買協議及業績補償協議書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A)本公司的關連
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須遵守報告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
函、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及(B)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須遵守通知及公告的規定，但毋須經股東批准；

(b) 商標購買事項在2019年4月30日完成，一如本公司在同日刊發的公告所披露者；
及

(c) 基於本公告第5節所披露的理由，本公司同意修改業績補償協議書，並因此訂立
業績補償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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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績補償補充協議及相關資料

下文所載者為業績補償補充協議之主要條款的摘要及相關的資料：

(a) 日期

2021年8月18日（交易時段結束後）。

(b) 訂約方

本公司及廣藥集團。

(c) 對業績補償協議書條款的修改

本公司及廣藥集團有條件地同意(i)將保證期間由分別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2020年12月31日止及2021年12月31日止的三個財政年度改為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的財政年度及分別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及2022年12月31日止的兩個財政
年度；(ii)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之財政年度的保證收入從人民幣171.45百萬
元改為人民幣162.65百萬元；及(iii)將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之財政年度的保證
收入定為人民幣171.45百萬元。下表概述上述的變化：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業績補償協議書下
的保證收入 152.87 162.65 171.45 不適用
業績補償補充協議
下的保證收入 152.87 不適用 162.65 171.45

除上文所披露的變化外，業績補償協議書的所有條款（包括保證收入的金額）仍
然與2018年公告所披露者相同。

(d) 代價

業績補償補充協議的任何訂約方均毋須支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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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業績補償補充協議的生效

業績補償補充協議在訂約方簽署後成立，但其要在獲得本公司的股東大會審議
通過（前述的股東大會指廣藥集團及其關連人士均對審議業績補償補充協議的議
案回避投票的股東大會）當日起方始生效。

如本公告第7節所披露的，本公司將在該臨時股東大會上尋求股東批准業績補償
補充協議。

3. 2019年及2020年的保證收入及經審核收入

下文分別載列有關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12月31日止之兩個財政年度的保證
收入及經審核收入的資料：

年份 保證收入 經審核收入
保證收入

不足的金額
保證收入

不足的百分比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2019年 152.87 161.72 不適用 不適用
2020年 162.65 122.04 40.61 24.79%

4.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4.1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i)中西成藥、化學原料藥、天然藥物、
生物醫藥及化學原料藥中間體的研究開發、製造與銷售；(ii)西藥、中藥和醫療
器械的批發、零售和進出口業務；(iii)大健康產品的研發、生產與銷售；及(iv)
醫療服務、健康管理、養生養老等健康產業投資等。

4.2 廣藥集團

廣藥集團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因廣藥集團於本公告的日期為持有約
45.04%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本公司控股股東，所以其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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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訂立業績補償補充協議的理由

本公司於2021年8月17日收到廣藥集團的函件（「廣藥集團函」）。廣藥集團在廣藥集團
函中表示，因2020年1月開始，中國大陸地區爆發了新冠肺炎，影響中國大陸地區的
居民生活和消費，進而對本公司使用王老吉系列商標的產品的銷售產生不利影響，
並進一步導致2020年度實際實現的商標許可淨收益（即經審核收入）低於承諾數。廣
藥集團認為新冠肺炎的爆發屬不可抗力事件，而且爆發時點正值春節前後，嚴重影
響使用王老吉系列商標產品的銷售數量，不可抗力事件的發生導致廣藥集團在2020
年度未實現業績承諾。據此，廣藥集團向本公司要求調整業績補償協議書內關於業
績承諾的內容。

正如2020年報第91頁題為「重要事項 — 二、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三）業績承諾的
完成情況及其對商譽減值測試的影響 — 2、業績承諾情況」之章節所披露的，「2020
年度「王老吉」系列商標的「淨收益」未達到本次交易資產評估中的預測值（附註：「本
次交易資產評估」指「估值報告」），主要原因是：本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全國各地採
取了多種防控措施，王老吉商標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受壓，春節檔銷售受到嚴重影
響。雖然從第三季度起，市場需求基本恢復，但是由於歷年來春節檔佔比大，所以
本年全年銷售量仍然下降明顯，導致商標資產淨收益無法完成預測值。上述的新冠
疫情影響在2018年進行盈利預測時並不能預計其發生及影響。」，可見上述的本公司
在2020年報中所述的見解與廣藥集團函中所提述的情況並無重大差異。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假設王老吉大健康板塊銷售的大幅下降確係新冠肺炎
疫情導致、且該等下降導致廣藥集團就業績的承諾無法按照預期的目標實現，其認
為該等情形在中國大陸地區很有可能被法院認定為業績補償協議書約定下的不可抗
力事件。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指出，如果廣藥集團根據業績補償協議書的相關規
定提出中止履行2020年度的業績承諾的要求或者請求豁免2020年度業績承諾未能實
現的違約責任，該要求被中國法院接受的可能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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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慮了上述的理由後，董事會（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業績補償補充協議
之條款按一般商務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因此，本公
司同意按業績補償補充協議之條款修改業績補償協議書。

概無董事於業績補償補充協議擁有重大利益，然而，由於李楚源先生、楊軍先生、
程寧女士及、劉菊妍女士、張春波先生與吳長海先生各自均同時為(i)執行董事及 (ii)
廣藥集團的董事及╱或高級管理層成員，彼等放棄對批准業績補償補充協議的董事
會決議案投票。

6. 根據上市規則第14.36條、第14.36B(1)條及第14A.63(1)條刊發的公告

鑒於本公告所披露的對業績補償協議書之修改構成對原來在2018年公告所披露的業
績補償協議書之條款的重大修改，故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36條刊發本公告。

鑒於根據業績補償協議書作出擔保的條款其後有所修改，故此本公司也根據上市規
則第14.36B(1)條及第14A.63(1)條刊發本公告。如上文第5節所披露的，董事會（包括
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業績補償補充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之整體利
益。

7. 根據適用的中國規定要取得股東的批准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則，業績補償補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須於本公司的股東大會獲得批准。就此而言，本公司將在適當的時候向股東寄發
一份載有業績補償補充協議詳情的通函及該臨時股東大會的通告。

鑒於廣藥集團於業績補償補充協議擁有重大權益，故其及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第14A.06(2)條）須就擬於該臨時股東大會提呈之批准業績補償補充協議之決議案放棄
投票。

- 6 -



8.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的含義：

「2018年公告」 指 本公司一份日期為2018年12月27日之公告，本公
司以之宣佈訂立了商標購買協議及業績補償協議
書等事項

「2020年報」 指 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之財政年度的年報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以人民幣計價的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內資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經審核收入」 指 定義見本公告的第1(a)(ii)節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補償金額」 指 定義見本公告的第1(a)(ii)節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其之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其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該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擧行的讓股東審議及酌情批准業績補償
補充協議之臨時股東大會（包括其任何續會）

「廣藥集團」 指 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一家由中國廣州市人民
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及管理的國有
企業

- 7 -



「廣藥集團函」 指 定義見本公告的第5節

「保證收入」 指 定義見本公告的第1(a)(ii)節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1.00港元的境外上市外資
股，於聯交所上市

「港元」 指 香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估值師」 指 定義見2018年公告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營運商標」 指 定義見2018年公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業績補償協議書」 指 本公司與廣藥集團就倘若經審核收入低於廣藥集
團據此所保證的金額，廣藥集團要向本公司作出
的補償所訂立的日期為2018年12月27日的協議書

「業績補償補充協議」 指 本公司與廣藥集團就修改業績補償協議書而訂立
之日期為2021年8月18日的補充協議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東」 指 A股及╱或H股的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商標」 指 商標購買協議所載的總計420項王老吉系列商標，
包括那些在商標購買協議日期時已註冊的商標及
那些在商標購買協議日期時正在申請中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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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購買事項」 指 本公司收購目標商標

「商標購買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與廣藥集團（作為賣方）就商標
購買事項所訂立之日期為2018年12月27日的有條
件協議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21年8月18日

於本公告的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楊軍先生、程寧女士、
劉菊妍女士、張春波先生、吳長海先生與黎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顯榮先生、王
衛紅女士、陳亞進先生與黃民先生。

* 為便於參考，本公告一般性的以中文和英文兩種語文載列在中國成立的公司或實體（如有）
及中國的法律及法規（如有）的名稱，如有不一致之處，以中文為準。

^ 如文義許可或需要，單數詞包含雙數的涵義，反之亦然；而陽性詞亦包含陰性及中性的涵
義，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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